
市民政局调研碑林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

4 月 22 日下午，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社会工作处

处长王燕一行，到碑林区民政局调研未成年人保护工

作开展情况。区民政局副局长鲁兴社参加。

碑林区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碑林区未成年人保

护工作有关情况。近年来，碑林区坚持以依法保护未

成年人合法权益、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为目标，建

立 31 个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，制定个案会商、强

制报告、从业查询等 25 项配套制度，组建由 8 名儿童

督导员、98 名社区儿童主任组成的儿童服务保障队伍，

全面夯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基础。

调研组充分肯定碑林区未成年保护方面取得的工

作成效，并对下一步未保工作提出了要求：

一是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、民族的希望、家庭

的梦想。要继续高度重视未保工作，切实增强未成年

人保护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。

二 是 加 快 推 进 全 国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示 范 区 创 建 工

作，加强统筹、密切协作，整合政府部门和社会各方

资源，发挥志愿者队伍作用，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

合力。



三是优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服务阵地建设，选优

配强工作力量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、支持参与未成

年人保护的良好氛围，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再上新

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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